附件7：
关于汕头市浙江商会

双随机检查情况

根据《汕头市民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市级社会组织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汕民通〔2021〕108号），检查组对汕头市浙江商会进行了双随机检查，检查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汕头市浙江商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1440500MJL491214C；住所：汕头市高新区科技中路11号602房北侧之一：法定代表人：金茂光；注册资金：叁万元整；业务范围：协调在汕企业与企业之间、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，促进交流作用，编辑信息刊物，搜索市场信息，宣传两地投资环境，开展业务培训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。

二、存在问题
1、社会组织理事会、监事会，出现交叉，如：监事在理事会中存在任职情况。

2、财务账本账册登记管理不规范，没有及时整理归档。
三、整改要求
1、召开理事会，认真学习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异地商会登记的管理办法》，以及商会章程，清晰异地商会宗旨、性质、业务范围，理清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和要求。
2、规范财务账本账册，严格落实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做好财务凭证归档整理工作。
